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
105年度鑑字第13866號
被付懲戒人　魏茂國　國立東華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法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會判決如下：
主文
魏茂國申誡。
事實
甲、監察院移送意旨：
壹、案由：魏茂國教授在97年8月1日至100年7月31日兼任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富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持股比率達25%；在103年8月1日起兼（含代理）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同一公司之持股比率達16.66%，均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貳、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被彈劾人魏茂國自97年8月1日起至100年7月31日止兼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自103年8月1日起至104年1月31日止代理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自104年2月1日起兼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迄今，有教育部105年3月18日臺教人(二)字第1050029129號函復為憑（附件1，第1頁）。其在兼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富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旭公司）之持股比率達25%；在兼（含代理）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富旭公司之持股比率達16.66%，均已超過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持股比率10%上限。茲將其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臚列如下：
一、魏茂國持有富旭公司股份之情形：
(一)據臺北市政府函送之富旭公司登記資料（附件2，第3頁）顯示：
1.富旭公司於98年5月19日發行普通股100,000股，每股金額新臺幣（下同）10元，實收資本總額為100萬元。魏茂國當時投資25萬元，持有25,000股，持股比率達25%。
2.富旭公司於100年1月21日發行普通股150,000股，每股金額10元，實收資本總額為150萬元（增資50萬元）。魏茂國當時仍投資25萬元，持有25,000股，持股比率達16.66%。
3.富旭公司於102年11月18日發行普通股300,000股，每股金額10元，實收資本總額為300萬元（增資150萬元）。魏茂國當時投資50萬元（再出資25萬元），持有50,000股，持股比率達16.66%。
(二)據本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函送之魏茂國財產申報資料（附件3，第21頁）顯示：
1.魏茂國於102年3月1日申報之事業投資欄位中記載，其於98年5月5日投資「富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25萬元；於103年12月15日申報之事業投資欄位中記載，其於102年11月18日投資「富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50萬元。魏茂國記載「富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地址與富旭公司之地址相同（臺北市永樂里西寧北路55號1樓），本院詢問魏茂國「富鼎」和「富旭」公司是否為同一公司時，其表示：「可能是黃○基在電話中告訴我時講錯了或者是我聽錯，所以我財產申報時才會打成『富鼎』」，有本院詢問筆錄可稽（附件4，第33頁）。
2.魏茂國於104年12月18日申報之事業投資欄位中記載，其於同年11月30日已將投資「富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50萬元股權轉移其配偶。
(三)據富旭公司105年2月19日105富字第1050002號函告知，魏茂國之配偶持有之50,000股已於105年2月3日全數轉移並繳納1,350元之證券交易稅，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05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存證聯可稽（附件5，第37頁）。
二、魏茂國對持股超過法定上限之事實並不爭執，其指稱：
(一)魏茂國於104年12月3日向教育部提出書面說明（附件6，第39頁）時表示，由於總投資金額不高，僅50萬元整，持股也不高，僅50,000股，所以之前從未詢問持股比率。
(二)魏茂國於本院詢問時表示：「我真的不清楚這家公司的資本額，是到了學校以mail通知我後，我才去瞭解我在這家公司的持股比率，我才發現持股比率超過法定上限10%，所以我就趕快移轉股權。」有本院詢問筆錄可稽（同附件4，第35頁）。
三、惟查：
(一)股份有限公司之實收資本總額為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中之公開資料，任何人皆可上網輕易查詢得知，故魏茂國知悉富旭公司之實收資本總額尚無困難之處。
(二)魏茂國於本院詢問時表示：「我是經由好友黃○基介紹投資富旭公司，這家公司投資那些項目我不清楚。我一開始出資25萬元，後來102年11月18日公司增資時我又出資25萬元。」、「我之前沒有特別向黃○基問這家公司，但後來因為我擔任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要申報財產時才問；此外，該公司在增資時他有先告訴我，所以我有問一下，因為我很相信黃先生。」（同附件4，第36頁）證人黃○基於本院詢問時亦證稱：「魏茂國後來增資25萬元也是我跟他說的，他很相信我。」（附件7，第44頁）足見魏茂國有多次機會可經由其好友黃○基瞭解富旭公司之實收資本總額，卻未為之；更何況魏茂國在102年11月18日富旭公司增資時，其個人投資從25萬元增加至50萬元，金額不可謂不少，未加以查證其投資之公司營運狀況即增加25萬元投資，只因相信其友人，均違一般常理。
(三)再者，持股比率為一客觀數據，與投資人主觀上是否知情無涉，故魏茂國所稱「我真的不清楚這家公司的資本額」，亦不得作為免責事由。
(四)又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4年11月7日(84)局考字第39505號函略以：「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關於經營商業之禁止規定，縱經轉知後已更正，降低持股至合法比率，仍應依該條規定處理。」故魏茂國雖已於104年11月30日將50萬股權轉移其配偶及其配偶已於105年2月3日將股權全數轉移他人，亦無礙於其在轉移股權前已違反上開規定之事實。
參、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大法官釋字第308號解釋：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者，不在此限。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3年12月31日(83)局考字第45837號函略以：公務人員不得以規度謀作之意而投資經營公司（例如擔任發起人、董事、監察人），惟僅以獲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而為股東，除投資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者外，不能認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未擔任公職前之投資經營商業行為，於任公職時，未立即辦理撤股（資）、撤銷公司職務登記、降低持股比率至未超過10%或將公司解散登記者，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經營商業之規定。依上開函釋意旨，公立學校教師於兼系主任該行政職務前，未降低持股比率至10%以下者，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投資持股比率上限之規定。
二、經查魏茂國分別自97年8月1日起至100年7月31日止兼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及自104年2月1日起兼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迄今，該二系主任職務，均係該校組織規程明定之編制內行政職務，自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另魏茂國自103年8月1日起至104年1月31日止代理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於代理期間，因實際上負有該行政職務之行政權限或享有相關權利，基於權責相符，應比照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同受公務員服務法之規範。
三、可見，魏茂國於兼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97年8月1日起至100年7月31日止），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持股比率不得超過10%上限，其在98年5月19日投資富旭公司之持股比率達25%，顯已違反上開規定。另魏茂國於102年11月18日投資富旭公司之持股比率達16.66%，當時其未兼系主任，雖無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適用，惟其於103年8月1日起兼（含代理）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該行政職務，迄104年11月30日將股權轉移之日止，並未降低持股比率至10%以下，亦已違反上開規定。
四、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3年12月31日(83)局考字第45837號函釋意旨，公務員投資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者外，或於任公職時未降低持股比率至未超過10%者，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而104年5月1日修正之公務員懲戒法條文業於105年5月2日起施行，據近來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105年度鑑字13770號、13776號）指出，公務員違反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屬修正施行後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稱非執行職務之行為，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而有懲戒之必要，說明如下：
(一)105年度鑑字13770號判決略以：關於公務員非執行職務違法行為之懲戒，須其行為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且有懲戒之必要，始得行之，固較修正前之規定限縮。惟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明文禁止公務員經營商業，旨在確保公務員執行公務之公正，防止職務之懈怠，以維持國民之信賴。公務員經營商業，雖屬非執行職務之行為，但其行為足以讓民眾有公務員不專心公務，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其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且有懲戒之必要甚明。
(二)105年度鑑字13776號判決略以：
1.公務員懲戒法修正前之第2條規定：「公務員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受懲戒：一、違法。二、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修正後之第2條則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修正後增加「有懲戒之必要」之要件。就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增加「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之要件。兩相比較，自以修正後之規定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而應予以適用。
2.按公務員服務法，乃公務員基於其與國家之職務關係所應遵守之法律。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前段「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規定者，固非其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但應認為其違法行為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而有懲戒之必要。綜上論結，被彈劾人魏茂國在兼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及在兼（含代理）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富旭公司之持股比率，均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已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而有懲戒之必要，事證明確，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依法懲戒。
肆、附件證據（均影本在卷）：略
附件1.教育部105年3月18日臺教人 (二)字第1050029129號函。
附件2.臺北市政府105年1月6日府產業商字第10580073900號函送之富旭公司登記資料。
附件3.本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105年1月5日處台申伍字第1501830 009號函送之魏茂國財產申報資料。
附件4.本院105年1月13日詢問筆錄。
附件5.富旭公司105年2月19日105富字第1050002號函。
附件6.教育部104年2月24日臺教人(三)字第1040174196號函。
附件7.本院105年3月14日詢問筆錄。
乙、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有關監察院以被付懲戒人因在97年8月1日至100年7月31日間兼任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富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持股比率達25%；在103年8月1日起兼（含代理）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同一公司之持股比率達16.66%，均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核有違失，有應受懲戒事由，移送貴會懲戒1案，答辯如下：
壹、事實上之說明
一、被付懲戒人對持股超過法定上限之事實不爭執（如表一所示），坦承確因教務繁忙致有疏失，惟懇請貴會斟酌下述緣由來認定違失情節輕重。

表1　被付懲戒人於富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率變動時序
	日期
	資本額
	投資金額
	持股比率

	98.5.19
	100萬元
	25萬元
	25%

	100.1.21
	150萬元
	25萬元
	16.66%

	102.11.18
	300萬元
	50萬元
	16.66%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及相關條文立法之目的，係在適度規範公務員的投資行為，以促使公務員能專心職務、努力從公。被付懲戒人兩次投資金額均為25萬元，因專心於職務而未過問投資細節，從此條規範之立意來審視，被付懲戒人對學術工作之投入甚深，應可謂無愧於良心與國家之栽培，然畢竟長年服務於學校而非公務機關，對公務員相關法令不熟稔，以致因學術工作與家庭私事之繁忙疏於注意法令對公務員身分之限制規範，確有疏失，懇請貴會詳查緣由，得予從寬處置。
(二)查被付懲戒人於86年自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Erlangen-Nurnberg）大學獲得材料工程博士後，本有國外更好的工作機會，惟為回臺貢獻所學而毅然返國，先在工研院機械所工作，88年間轉至錸德公司、錸寶公司任職。因志趣在研發與教學，因此於91年8月進入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任助理教授。91年起東華大學開始實行「六年條款」，亦即新進助理教授必須於任職6年內提出升等文件，並於8年內完成升等副教授。因此除了教學、系所行政事務外，被付懲戒人還須爭取研究案件與經費、建立相關研究環境、發表學術研究論文，以在期限完成升等，然被付懲戒人不負學校託附，均一一予以完成。在助理教授期間尚兼任工研院機械所的特約人員（學校同意兼職）一年，並有幸於95年8月升等為副教授。自此除了教學、系所行政事務分攤、爭取研究經費與發表學術研究論文外，在95至96年間尚負責本系IEET工程認證的教師工作項目，96至97年間則負責本系教育部系所評鑑的畢業生表現項目，工作繁重。自97年8月至100年7月間擔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的系主任，籌思健全本系各項委員會的功能與協助系務進行。然在高壓繁重之工作下，97至98年間仍爭取並協調本系教師主辦98年12月的材料年會，當時約有1,400位學生、教授、廠商共同參與材料年會，相當程度推廣了系所在國際上之能見度。99年8月間終於升等為教授，此時更著重於研究案件和爭取經費，及與民間公司的產學合作。102至104年間有幸獲得石資中心和經濟部之推薦擔任石資中心的董事，103年8月間則接受理工學院的任務，擔任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任務在整合與協助本系年輕的教師同仁、健全系上各項委員會的功能、協助系務進行，以及負責與協調本系教師完成教育部系所評鑑，校務與學術工作已占滿所有工作時間。在前開如此繁重之工作壓力下，對朋友所介紹投資部分之資金，無暇多詢問及瞭解，實不知該被投資公司資本額僅100萬，投資部位竟能占有百分之十以上，始料未及下，令被付懲戒人甚為心痛。
(三)除平日於花蓮專注於研究教學工作外，被付懲戒人每週往返桃園住家與妻小團聚，且平均每二至三週再利用週末回嘉義縣中埔鄉探視父親，七年前父親因罹患關節手術復後不佳產生病痛致開始行動不便，並因此罹患帕金森氏症，看著昔日辛苦養育自己的父親喪失行動力與中度失智，被付懲戒人感到不捨與辛酸，縱使再辛苦、花再多時間，仍認為親身回鄉探視是略盡孝道、撫慰親情最佳的辦法，雖每週長時間花費在交通上的往返，卻不感身心困頓或疲累，只是長此以往，於公於私確實無暇顧及此投資，加上對友人之信任，因此未細問該公司資本額。此筆投資是於被付懲戒人擔任系主任之前所決定，本無違法之虞，擔任系主任後因工作日益繁重，致未及早發現投資涉及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之上限，懇請體察。為利說明，謹將回國後之任職時序與重要工作以表格及圖表方式呈現如下，並檢附近年學術研究供參（附件1）。





表2　被付懲戒人於國立東華大學的任職時序
	日期
	職務
	備註

	91.8.1-95.7.31
	助理教授
	

	95.8.1-99.7.31
	副教授
	

	93.1.1-93.12.31
	兼任工研院特約人員
	學校同意兼職

	97.8.1-100.7.31
	兼任材料系主任
	

	99.8.1迄今
	教授
	

	102.1-104.12
	兼任石資中心董事
	學校同意兼職

	103.8.1-104.1.31
	兼任光電系代理主任
	

	104.2.1迄今
	兼任光電系主任
	




二、被付懲戒人投資富旭公司之始末。
(一)被付懲戒人入股富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旭公司）之緣由係因友人黃○基之邀約，兩人係自大學時代74年間即認識，為多年之朋友，黃○基為亞東證券公司的專業經理人，被付懲戒人自德國返臺後，對股票的投資大部分是委由其全權處理。97年7月以前（即擔任材料工程學系主任之前）黃○基推薦被付懲戒人投資某家即將成立的公司25萬元，由於投資金額不大，又因信任朋友關係，因此未特別詳問公司名稱、資本額及營運狀況等細節，就直接答應黃先生的推薦，事後方知悉此家公司直至98年5月才登記成立。被付懲戒人因獲經濟部推薦而自102年起正式擔任「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屬無給職，學校同意兼職），即遵循規定向監察院申報財產，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之項目，關於「事業投資」部分，依規定是「申報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每人各別名下事業投資金額達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者，應由申報人逐筆申報」，但基於誠實，被付懲戒人仍將25萬元的小額投資記錄於內，在詢問黃○基該公司名稱時，可能因誤聽或傳達錯誤而在監察院申報財產時誤寫為「富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又因該事業投資事項之申報，並不需載明投資比率，因此當時並未詢問該25萬元出資所占的投資比率。102年間再度基於信任而增資25萬元，並誠實申報50萬元的投資，實際上則未參與該公司之營運或因投資而獲利。故被付懲戒人在擔任教職期間除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及推廣外，無暇經營其他商業行為，並無因不專心公務，而致使校內同事或學生產生「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且對於100萬以下本無庸申報之事業投資金額，仍自發性的誠實申報，亦難謂有任何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之情事。
(二)迄104年5月14日本校人事室陳專員以電子郵件（附件2）告知「經審計部辦理『軍公教及國營事業人員具公司（商號）負責人、公司董監事身分情形』專案調查，勾稽比對查詢結果發現兼任富旭公司董事」後，才知有設立時未經同意，即登記被付懲戒人為董事之情。雖經書面說明澄清（附件3），但學校教評會仍於104年10月29日對被付懲戒人逕行懲處，懲處內容為「103學年度年資加薪核予留支原薪、一年內不得校外兼職兼課（自104年9月23日至105年9月22日）、移付懲戒」（附件4）。此外，學校也婉拒經濟部推薦被付懲戒人續任「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任期：105至107年）。被付懲戒人因小失大，惟確實不知所投資的金額已超出百分之十。104年11月30日，人事室陳專員先以電話告知，並於隔日再以電子郵件（附件5）詢問被付懲戒人兼任富旭公司董事職務起訖時間和持股比率，經再向黃○基查詢，才知道被付懲戒人投資與增資金額雖小，但持股比率高達25%和16.66%。當得知此訊息後，立即將被付懲戒人之持股轉移，惟因一時要找人接手，實非容易，遂將持股轉移至配偶陳○君，105年2月3日再由配偶陳○君出清持股（詳參彈劾案文章第2頁倒數第6行起）。被付懲戒人如早知相關規定以及公司資本額、持股比例等，定不會如此作為，懇請貴會納入處罰上之比例原則，慎思衡量。
　　◎投資富旭公司時點與確認投資公司名稱、持股比率（表三）

表3　被付懲戒人投資富旭公司時序
	日期
	項目
	備註

	97.7以前
	決定投資某家公司
	確切日期不確定

	98.5
	投資某家公司25萬
	不確定比例

	102.2
	誤認投資富鼎公司
	財產申報，公司名稱錯誤

	102.11
	增資富鼎公司25萬
	財產申報，公司名稱錯誤

	104.5.14
	確認投資富旭公司
	學校人事室e-mail詢問

	104.10.29
	學校教評會懲處
	停止晉薪、校外兼課兼職一年

	104.12.1
	確認持股比率
	學校人事室e-mail詢問

	105.1.13
	監察院約談
	確認非本人簽署董事願任同意書

	105.8.4
	監察院彈劾
	投資比率超過10%




貳、法律上之答辯：
一、查104年5月20日修正，105年5月2日施行之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作了極大的修正，採比較嚴謹的規範要件，對於公務員「應受懲戒」之情事，規定如下：「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故修正後增加「有懲戒之必要」之要件，就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增加「致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之要件。
二、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為：第一、公務員懲戒法制定目的在整飭官箴維護政府信譽，因此受懲戒之情事應以職務行為為主。第二、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行為，並非不能受懲戒處分，而是必須有「違法」、「致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且有必要性」為要件，始得予以懲戒。
三、經查，本件被付懲戒人投資富旭公司之行為，並非職務上行為，是以本件所應審酌者乃是被付懲戒人之前開投資行為是否與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且有必要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謹說明如下：
(一)本件是否非執行業務之違法行為？
1.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於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該條前段禁止公務員經營商業，後段則對於投資於非執行職務之行為設下投資門檻10%之限制，其立法意旨在確保公務員執行公務之公正，防止職務之懈怠，以維持國民之信賴。
2.經查，富旭公司之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記載其所營事業為：代碼「H201010」、「一般投資業」（參監察院彈劾案附件2），並非前開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所規定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應不受該條規範之限制；換言之，本件應非屬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雖然過去實務上曾以銓敘部78年9月9日78台華法一字第305892號函擴大解釋前開條文規定之種類及範圍（參附件6），惟銓敘部之函釋並非法律，應不屬本次修正之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違『法』行為」之法律，是被付懲戒人投資富旭公司之行為，既不在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範圍內，自不能擴大解釋而認本件係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又監察院之彈劾案文引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3年12月31日(83)局考字第45837號函釋意旨（詳參彈劾案文第5頁倒數第3行起），認「公務員投資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者外，或於任公職時未降低持股比率至未超過10%者，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惟該等認定亦有未洽。蓋同前所述，前開函文充其量僅係行政命令，並非法律，焉得稱為「違法行為」？且其未能詳加區別「投資」與「經營商業」之不同，令人遺憾！尤其，該院引用公懲會105年度鑑字第13776號判決來說明本件係經營商業及因經營商業而有損害政府威信，其理由似嫌牽強，且未深究內函底蘊，遽認持股超過百分之十即屬經營商業，尚非妥適。
(二)本件亦無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1.蓋，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所指「投資」與同條前段之「經營」分屬不同之規定，在含義上原有不同，「經營」原為規度謀作之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續經濟行為而設定作業上的組織，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言。至於「投資」，乃指以營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之謂，其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之業務處理有別，亦有銓敘部74年7月19日74台銓華參字第30064號函可參（附件6）。查，監察院移送被付懲戒人之理由為99年8月1日至100年7月31日兼任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富旭公司之持股比例達25%；在103年8月1日起兼（含代理）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同一公司之持股比率達16.66%，核有違失，其係以被付懲戒人之非執行職務之投資行為移送，然其確未能深究「投資」非屬「經營」，而引用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前段（參彈劾案文第7頁第2行），認被付懲戒人之投資行為係屬經營商業行為，嚴重損害政府信譽（詳參彈劾案文第7頁第4行），顯有誤會。
2.如前所述，被付懲戒人家庭、工作忙碌異常，因朋友邀約所為之投資，未注意被投資公司之資本額，更未料到投資比例會超過百分之十，此參諸被付懲戒人於102年向監察院申報財產時，不但二度申報25萬元投資額，且尚將富旭公司誤載為「富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即可印證被付懲戒人係多麼疏忽此筆投資，換言之，被付懲戒人基於信任朋友所為之投資，實非以謀利為主要目的，尚祈貴會明鑒！
3.再者，被付懲戒人於投資期間未收到一分一毫投資利益或報酬（參附件7），也未參與任何開會或決策或發言……等等，實難稱有辱官箴，或有損害政府信譽，遑論「嚴重」損害政府信譽。綜上所述，本件應無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之情事。
(三)本件核無懲戒之必要：
1.本件實係被付懲戒人無心之行為所造成，若審酌卷內證據資料，應可瞭解被付懲戒人並非汲汲營利之人，而是奉公守法、努力上進、為國家福祉、社會進步而努力之人，如僅因被付懲戒人無心之疏失即予懲戒，實與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特別將「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特別另訂一條，且特別規範其構成要件之立法目的不合。尤其被付懲戒人，於今已遭學校教評會於104年10月29日逕行懲處「103學年度年資加薪核予留支原薪，一年內不得校外兼職、兼課（自104年9月23日至105年9月22日），移付懲戒」，此種懲處對於一個一直以來均奉公守法、努力向上之人，不可謂不重，參諸行政法上之比例原則，本件核無懲戒之必要。
2.本件被付懲戒人實質上並未經營商業，所投資之事業亦非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列舉之事業類型，雖投資比例超過10%，但主要原因是富旭公司資本額過小所致，再從前面之答辯可知，被付懲戒人在投資期間戮力從公、奉獻所學，為改善學術環境、作育英才而努力不倦，相比於該等投資行為被揭露後對政府信譽與國家公務信譽之影響，應無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之情事，建請衡量行政法上之「比例原則」，考慮彈劾行為之合目的性，採取最小損害之方法，在行為與欲達成之目的間尋求平衡，以免造成之損害超出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畢竟大學教授之養成不易，學術人才宜予重視及鼓勵，加上近年高等人才被外挖角嚴重，且學術人士向來珍視名譽，倘違法之情節與懲處不符合比例原則，定將嚴重打擊其士氣，對留住優秀人才恐有隱憂。
參、綜合以上事實及法律所陳，本件實與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構成要件不該當，尚祈貴會不予懲戒。惟若貴會審理結果認仍應懲戒，亦請俯察被付懲戒人無心之疏失，並未嚴重損害政府信譽，於今已造成被付懲戒人精神名譽上莫大之折磨及傷害，予以最輕之處分，毋任感禱！
肆、附件（均影本在卷）：略
附件1：近年學術研究成果。
附件2：104年5月14日人事室陳專員之電子郵件。
附件3：104年9月20日對學校之說明函。
附件4：104年10月29日學校教評會之懲處。
附件5：104年12月1日人事室陳專員之電子郵件。
附件6：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歷次修正沿革及歷來相關解釋彙整表。
附件7：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收執聯。
丙、監察院對答辯書提出意見：
一、有關被付懲戒人所為之事實上答辯，意見如下：
(一)關於被付懲戒人主張係因其學術工作與家庭私事之繁忙，加上對友人之信任而未細問富旭公司之資本額，致疏於注意持股比率已超過10%乙節：
1.該主張係屬個人因素，無礙其持股比率已違反法定上限之事實。故本院彈劾案文基於被付懲戒人知悉富旭公司之實收資本總額尚無困難之處；個人投資從25萬元增加至50萬元，未加以查證其投資之公司營運狀況，只因相信其友人，有違一般常理；持股比率為一客觀數據，與投資人主觀上是否知情無涉等因素綜合考量，而認定該事實。
2.貴會101年度鑑字第12201號議決書亦認為「被付懲戒人其餘所辯稱：其因疏未瞭解有關公務員出資上限之規定，致出資超過千金藤公司總資本額10%之上限，且其亦據實向監察院申報該財產，嗣於99年12月28日接獲監察院通知而知悉後，即辦理出資全部轉讓，並於101年1月6日完成轉讓，均無惡意規避隱匿，其任司法工作20年，亦無任何懲處紀錄等各情，均僅足供審酌處分輕重之參考，不能執為免責之依據。」
(二)關於被付懲戒人主張一得知持股比率高達25%及16.66%時即將持股轉移至其配偶，嗣後其配偶再出清持股乙節：
1.本院彈劾案文援引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4年11月7日(84)局考字第39505號函略以：「……縱經轉知後已更正，降低持股至合法比率，仍應依該條規定處理」，被付懲戒人雖於知悉持股比率超過法定上限後即將股權全數轉移他人，亦無礙於其在轉移股權前已違反上開規定之事實。
2.上開貴會101年度鑑字第12201號議決書亦認為「……嗣於99年12月28日接獲監察院通知而知悉後，即辦理出資全部轉讓，並於101年1月6日完成轉讓，均無惡意規避隱匿，……均僅足供審酌處分輕重之參考，不能執為免責之依據。」
二、有關被付懲戒人所為之法律上答辯，意見如下：
(一)關於被付懲戒人主張富旭公司所營事業並非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應不受該條規範之限制，銓敘部78年9月9日(78)台華法一字第305892號函擴大解釋前開條文規定之種類及範圍乙節：
1.銓敘部上開函釋認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固未將其他主要事業（如林、漁、牧、狩獵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商業……等）逐一列舉，惟揆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目的，係在適度規範公務員之投資行為，故對其投資型態、投資額度及所投資之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等事項均有所限制，以促使公務員能專心職務、努力從公，換言之，其目的似非在限制公務員所投資之事業類別。公務員投資行為符合下列要件：「(1)所投資之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2)僅得投資作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3)投資之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當為法所不禁。可見該函釋係認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目的並非在限制公務員所投資之事業類別，如採「文義解釋」，富旭公司所營事業屬商業之一種，既非該規定所規範之事業種類，根本連投資都不行，遑論持股比率之多寡。爰被付懲戒人主張上開函釋擴大解釋前開條文規定之種類及範圍，容有誤解。
2.經查貴會101年度鑑字第12201號議決書認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對於公務員之投資事業，雖僅載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未將其他主要事業等逐一列舉，惟依該條文之立法目的，係在適度規範公務員之投資行為，故對其投資型態、投資額度及所投資之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等事項均有所限制，以促使公務員專心職務、努力從公，是該規定並非在於限制公務員所投資之事業類別。因而被付懲戒人所投資之上開事業雖非上揭條文所列舉之事業，亦不能據此解免咎責」，可見貴會之議決書亦肯認上開銓敘部函釋之見解。
(二)關於被付懲戒人主張彈劾案文引用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3年12月31日(83)局考字第45387號函釋僅係行政命令，不得作為違法行為認定之依據乙節：
1.司法院釋字第287號解釋認為「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又司法院釋字第407號解釋理由書認為「法律所定者，多係抽象之概念，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就此抽象概念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或下級主管機關作為適用法律、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之基礎。」準此，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基於職權以上開函釋加以釋示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內涵，依上開司法院解釋之意旨，自有其效力。
2.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上開有效之函釋既認定「未擔任公職前之投資經營商業行為，於任公職時，未立即辦理撤股（資）、撤銷公司職務登記、『降低持股比率至未超過10%』或將公司解散登記者，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經營商業之規定」，爰彈劾案文援引該函釋意旨認定被付懲戒人於兼系主任行政職務前，未降低持股比率至10%以下者，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
(三)關於被付懲戒人主張彈劾案文未能區分「投資」與「經營商業」之不同，引用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前段認其投資行為係屬經營商業行為顯有誤會乙節：
1.被付懲戒人雖援引銓敘部74年7月19日(74)台銓華參字第30064號函主張「投資」係以營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之謂，其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之業務處理有別，惟銓敘部該函釋後段亦提及「公務員依法繼承其出資額……其所有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者，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規定之限制」，被動繼承之情形即有持股比率之限制，主動投資之情形更當受到相同之規範，被付懲戒人答辯時漏未援引該函釋之後段。
2.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3年12月31日(83)局考字第45387號函釋略以：公務人員不得以規度謀作之意而投資經營公司（例如擔任發起人、董事、監察人），惟僅以獲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而為股東，除投資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者外，不能認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未擔任公職前之投資經營商業行為，於任公職時，未降低持股比率至未超過10%者，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經營商業之規定。前已言之，該函釋既為有效，彈劾案文依該函釋認定被付懲戒人因持股比率超過10%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認事用法尚無違誤。
(四)關於被付懲戒人主張本件非屬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無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及無懲戒之必要乙節：
1.彈劾案文援引貴會105年度鑑字13770號及13776號判決，認定公務員違反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屬修正施行後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稱非執行職務之行為，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而有懲戒之必要。
2.另貴會105年度鑑字第13788號判決亦認為：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者，固非其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但應認其違法行為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已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持公務紀律，自有加以懲戒之必要。被付懲戒人投資鶴記公司，持股逾10%，且兼任該公司監察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3.揆諸上開貴會之判決意旨，被付懲戒人之主張顯無足採。
三、除對於被付懲戒人之答辯回應上開意見外，本案尚有以下綜合說明：
(一)原本教育部函送本院調查之事項係被付懲戒人兼任富旭公司之董事，經本院調查後發現其對擔任董事一職並不知情且未親自簽署董事願任同意書，因而對該部分未予彈劾，另調查過程中發現其在兼系主任期間，於富旭公司之持股比率超過法定上限10%而予以彈劾，已符合對被彈劾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之原則。
(二)本案於104年12月間開始調查，因被付懲戒人係來自學界，為求慎重，修正之公務員懲戒法條文於105年5月2日起施行，嗣貴會作出相關判決（105年度鑑字13770號、13776號）後，本案始進行彈劾審查程序，對被付懲戒人已具同理心。
(三)被付懲戒人為公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自修正之公務員懲戒法施行後，貴會對類似身分者作出數件判決（105年度鑑字13768號、13802號、13844號、13849號）予以懲戒，故本件彈劾案對被付懲戒人並無針對性。
四、綜上，被付懲戒人持股比率超過法定上限之事證明確，洵堪認定，要難辭違失之咎，仍請依法予以懲戒。
理由
一、被付懲戒人魏茂國自103年8月1日起至104年1月31日止代理國立東華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自104年2月1日起兼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其於擔任（含代理）光電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富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旭公司），當時富旭公司股份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被付懲戒人投資50萬元，持有50,000股，其持股占該公司總股份比率達16.66%，超過該公司股份總額百分之十，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迄104年11月30日被付懲戒人始將該公司股權轉讓與他人。被付懲戒人於上述投資期間，未取得薪資報酬，亦未分得股利。
[bookmark: _GoBack]二、以上事實，有移送函所附臺北市政府105年1月6日府產業商字第10580073900號函送之富旭公司登記資料可稽。被付懲戒人於上述投資期間，未取得薪資報酬，亦未分得股利，亦有被付懲戒人提出其102年至104年之所得稅申報資料為憑。訊據被付懲戒人亦不否認所有富旭公司股份超過該公司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事實，雖答辯意旨略以：(一)其因學術工作與家庭私事之繁忙，加上對友人之信任而未細問富旭公司之資本額，致疏於注意持股比率已超過10%之事實。(二)富旭公司所營事業並非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應不受該條規範之限制。(三)彈劾案文未能區分「投資」與「經營商業」之不同，引用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前段認其投資行為係屬經營商業行為顯有誤會。(四)被付懲戒人本件非屬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無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及無懲戒之必要等情（詳如被付懲戒人上述答辯欄所載）。惟查(一)被付懲戒人於兼任行政職時即具有公務員身分，自應注意公務員服務法相關之規定，尚難以疏於注意持股比率已超過10%之事實，而主張免責。(二)查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係指不受該條規範之範圍，故其反面解釋，非屬於該但書所定範圍者，亦即其他之商業行為（包括本件之投資商業行為），只要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依法文意旨，當然構成違反該規定，故被付懲戒人主張富旭公司所營事業並非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應不受該條規範之限制乙節，顯屬誤解該規定意旨而不足採。(三)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3年12月31日(83)局考字第45387號函釋略以：公務人員不得以規度謀作之意而投資經營公司（例如擔任發起人、董事、監察人），惟僅以獲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而為股東，除投資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者外，不能認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未擔任公職前之投資經營商業行為，於任公職時，未降低持股比率至未超過10%者，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經營商業之規定。該函釋為當時主管機關就其適用法律執行職權時所為之解釋，核與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意旨尚無違背，自屬有效，彈劾案文依該函釋認定被付懲戒人因持股比率超過10%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認事用法尚無違誤。(四)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明文禁止公務員經營商業，旨在確保公務員執行公務之公正，防止職務之懈怠，以維持國民之信賴。上述被付懲戒人之經營商業，雖屬非執行職務之行為，但其行為足以讓民眾有公務員不專心公務，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甚至讓其他公務員萌效尤之心，其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且有懲戒之必要甚明，是被付懲戒人主張本件非屬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無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及無懲戒之必要等語，自非可採。(五)至於其他答辯，僅足作為處分輕重之參考，不得援為免責之依據，其違法事證明確。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所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查本件就移送書提供之證據資料，及被付懲戒人已坦承所有該公司股份超過該公司總股份百分之十之事實，已足認事證明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判決。爰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四、監察院移送意旨另以：被付懲戒人於97年8月1日至100年7月31日兼任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期間，投資富旭公司之持股比率達25%，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等情。惟查：本判決諭知被付懲戒人申誡之懲戒處分，而關於申誡懲戒處分之追懲時效期間，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為5年。查本件係於105年8月4日移送到本會，有本會加蓋於移送函文之收文章可憑，自當日回溯5年內部分，始在追懲範圍內，故97年8月1日至100年7月31日部分，已逾5年之追懲期間，此部分應不併付懲戒。
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魏茂國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情事，並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依同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及第9條第1項第9款，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05年9月14日

